
子計畫6--臺南市106年度閩南語文學創作徵文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 

  二、臺南市政府106年度本土教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鼓勵教師積極使用閩南語從事文學創作，提升閩南語教學的效益。 

  二、透過文學創作提升學生從生活中體驗在地文化內涵的認知與關心。 

  三、深耕本土教學，有效建立愛鄉護土、關懷社會與自然的人本情懷。 

  四、促進教師認識本土語言、文化與理解，培育本土情懷。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協辦單位：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四、承辦單位：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國民小學 

肆、實施方式： 

   一、辦理閩南語寫作增能研習 

(一)透過研習課程提昇教師閩南語文學創作的興趣及能量，並經由研習課

程之實做激發教師寫作潛能，鼓勵投稿本市文學創作徵文比賽。 

(二)實施時間： 106年7月24日（星期一）至106年7月26日（星期三） 

(三)研習地點：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國民小學（71755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一

段886號） 

(四)參對象及人數：各國中小教師（含教學支援人員）通過教育部閩南語

認證中級或中高級以上者(含)共50位。 

(五)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二、閩南語文學創作徵文比賽 

(一)參加對象與送件規定： 

1.參加對象：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小學教師（含校長、

主任、實習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 

2.每件作品限1位創作者，每位作者各組別最多可送1件。 

(二)徵文內容： 

1.創作主題組別：  

（1）詩：不限題材，皆可創作參加。 



（2）散文：符合本土主題，如風俗、習慣、人物、景點…等，皆

可創作參加。 

2.作品規格、字數： 

（1）文字表達方式：全漢字或漢字與臺羅拼音系統並用。【漢字以

教育部頒訂之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版本為主】。 

（2）文稿 

①請以 WORD 文書編輯軟體處理，而且以 A4規格打字（黑

白輸出），字型以標楷體14號為主，直式橫書。 

②請將報名文件依序以迴紋針固定，請勿裝訂。 

（3）字數： 

①詩：能夠完整表達意念為主（30行以內） 

②散文：每篇至少1000字         

3.作品內文字不得書寫參賽者學校名稱、參賽者姓名等相關文字。 

  

(三)收件日期及地點： 

1.自106年10月2日(一)起至106年10月13日(五)中午12:00前止。 

2.親自送達、掛號寄達（掛號寄達以郵戳為憑），信封請註明閩南

語文學創作徵文（報名表如附件二）。 

3.參賽作品請寄至：71755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一段886號文賢國小 

楊主任收  洽詢電話：（06）2661260#203  連絡人：蔡校長 

(四)評審： 

1.評審人員：由承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進行審查。 

2.評審標準：內容50％、音韻及修辭30％、創意及多元性20％。  

3.得獎名單公布於臺南市教育局資訊中心網站。 

(五)參賽獎勵： 

1.本競賽區分為閩南語詩組、散文組共2組。 

2.各組錄取前3名（第1名1件、第2名2件、第3名3件） 

3.各組錄取「佳作」作品件數(各組參賽人數未達25件，錄取4件；

參賽人數達25件以上，錄取6件)。但各組參賽件數不足20件，則

錄取前3名各1件和佳作2件。 

4.獎勵：各組第1名每名嘉獎兩次、第2名每名嘉獎一次、第3名每名

嘉獎一次、佳作每名獎狀壹紙(非編制內人員則另製發獎狀辦理獎

勵)。 

5.以上得獎件數，將視參賽件數與內容酌予調整。 



(六)注意事項： 

1.徵文完畢，版權授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由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本土語言輔導小組將所有作品彙整，公佈於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

團網站並製成教學媒體與教材，提供教學研究應用，促進交流分

享。 

2.參賽作品均以無發表、出版及得獎者為限，同時禁止抄襲、翻譯、

改寫，若牽涉著作權或專利權等等法律的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

責，若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追回原發給之獎勵。 

3.所有參賽作品，請寄設計完成稿，無論有無錄取，一律不退件。 

伍、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款支應。 

陸、獎勵：本計畫活動之辦理學校，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

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獎勵。    

柒、本活動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 

捌、預期效益： 

  一、師生能發展多元創作紙筆測驗實作，促進各種有效學習的流通。 

  二、彙編優良文學作品，提供本土語言學習領域教師之教學參考與應用。 

  三、建置本市本土語言教學運用資料，協助教師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玖、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閩南語文學創作徵文比賽【寫作增能研習課程表】 

  

課程內容： 

日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或主講人 

7/24 

（一） 

08:30-08:50 報到、領取資料 文賢國小團隊 

08:50-09:00 始業式 文賢國小校長 

9:00-10:30 
資訊工具運用與閩南語書寫

概論1 

楊允言教授（暫定）

0988326418 

11:00-11:50 
資訊工具運用與閩南語書寫

概論2 
楊允言教授（暫定） 

13:30-15:00 閩南語散文的寫作技巧1 楊振裕校長（暫定） 

15:30-16:20 閩南語散文的寫作技巧2 楊振裕校長（暫定） 

7/25 

（二） 

9:00-10:30 閩南語小說寫作技巧1 陳明仁作家（暫定） 

11:00-11:50 閩南語小說寫作技巧2 
陳明仁作家（暫定） 

02-23112199 0930835038 

13:30-15:00 翻譯技巧1 陳麗君教授（暫定） 

15:30-16:20 翻譯技巧2 陳麗君教授（暫定） 

7/26 

（三） 

9:00-10:30 閩南語詩的寫作技巧1 方耀乾教授（暫定） 

11:00-11:50 閩南語詩的寫作技巧2 方耀乾教授（暫定） 

13:30-15:00 學員作品賞析1 馮勝雄老師（暫定） 

15:30-16:20 學員作品賞析2 馮勝雄老師（暫定） 

  

 

 



《附件二-1》閩南語文學創作徵文比賽【報名表】 

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參賽者免填 

服務學校 (全銜) 

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下。 

參賽者姓

名 

  

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

下。 

E-mail   

學校電話   聯絡電話   

報名參賽

創作組別 

勾選 參賽組別 備註 

  詩組 標楷體14號，能夠完整表達意念為主（30行以內） 

  散文組 標楷體14號，每篇至少1000字 

應繳交之 

相關表件 

（請確

認） 

以下應繳交資料各1式1份： 

1.□報名表（不加封面，附件二~1） 

2.□授權書（附件二~2） 

3.□切結書（附件二~3） 

4.□文學創作作品紙本(不加封面，黑白單面輸出)  

5.□作者相片電子檔2張（配合未來專刊編輯需求） 

6.□電子檔（內含上述第1、4、5項，另以光碟形式儲存繳交，光

碟上請以奇異筆書寫參賽組別、參賽者姓名) 

備註 1.所有資料均依序以迴紋針固定，請勿裝訂。自106年10月2日起至106

年10月13日止親自送達、掛號寄達（掛號寄達以郵戳為憑）： 

  71755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一段886號） 文賢國小 楊主任收 

2.報名繳交資料不完整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3.不接受個人報名，不符合規定無法參加比賽。 

填表須知 1.請按表格詳實填寫，每1參賽資料填列1張報名表(以便編號)。 

2.各作品報名人數每件以1人為限。 

3.所有參賽資料一經報名確定後不得更改。 

4.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利聯絡事宜。 

5.若不符合上述規定，將不予審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2》 授權書 

  



計畫名稱 臺南市106年度閩南語文學創作徵文比賽 

校名 (全銜) 

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下。 

授權人   

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下。 

作品名稱   

被授權人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授權期限 自105年10月13日至110年10月12日止 （共5年） 

備註 請在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一、茲聲明本文件為授權人自行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且未曾以任何形

式正式出版，如有聲明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授權人同意將上述著作無償授權予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本局認可之其他資料

庫，得不限時間、地域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

製、典藏、發行或上網，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

瀏覽、列印或下載，以利學術資訊交流。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

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三、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立  書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立書日期： 106年10月  日 

  

 

 

 

《附件二-3》智慧財產切結書 

  



智慧財產切結書 

  

  

本 人 參 加 臺 南 市 106 年 度 閩 南 語 文 學 創 作 徵 文 比 賽 作

品                                                   

確係本人所創作，未違反智慧財產之相關問題，若有抄襲、不實、曾參加

其他競賽    

發表並獲補助、獎勵者，得由鈞局取消得獎資格，並收回所得獎牌(狀)、

獎勵以及 

相關補助經費。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立  書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立書日期： 106年10月  日 

  

  


